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咸亨国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亨国际”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保荐

机构及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76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00万股，每股面值为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3.6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4,613.65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7,153.6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460.01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7月 15日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2021年 7月 15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387号”《验资报告》。公

司依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以及募集资金专

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

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

使用额（万

元）

1 海宁生产基地产业化建设项

目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

中心有限公司
25,487.43 22,277.30

2 信息化升级及总部基地建设

项目
咸亨国际 23,402.16 10,683.16

3 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及技术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
咸亨国际 4,594.28 4,594.28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

中心有限公司
6,695.91 6,695.91

5 补充流动资金 咸亨国际 17,000.00 3,209.36

合计 - 77,179.78 47,460.01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

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宁生产基地产业化建设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2年 12月延期至 2023年 12月。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8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及 2023年 8月 14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海

宁生产基地产业化建设项目”，并由咸亨国际作为实施主体将剩余募集资金

11,271.64万元全部投入至“数字咸亨 2.0项目”（数字化建设项目二期）；同时根

据公司内部业务组织构架实际情况，拟增加咸亨国际以及下属 6家全资子公司等

共 8家主体共同实施“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日期从 2023年 12月延长至 2025年 12月。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

使用额

（万元）

截至 2023
年 11月 30
日已投入金

额（万元）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

1
数字咸亨 2.0项目

（数字化建设项目

二期）

咸亨国际 15,000.00 11,271.64 304.46 2025年 12月

2 信息化升级及总部

基地建设项目
咸亨国际 23,402.16 10,683.16 10,899.47 已实施完毕



3
赛孚城应急体验馆

及技术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

咸亨国际 4,594.28 4,594.28 0．00 2023年 12月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

中心有限公司、咸

亨国际、浙江万疆

兴驰专用车辆有限

公司、杭州贝特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

安护电力技术（杭

州）有限公司、咸

亨电气技术（杭州）

有限公司、探博士

电气科技（杭州）

有限公司、杭州艾

普莱标识制造有限

公司

6,695.91 6,695.91 611.25 2025年 12月

5 海宁生产基地产业

化建设项目

浙江咸亨创新产业

中心有限公司
11,005.66 11,005.66 11,070.09 已终止并变更

投向

6 补充流动资金 咸亨国际 17,000.00 3,209.36 3,212.00 已实施完毕

合计 - 77,698.01 47,460.01 26,097.27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及技术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尚

未进行投入。本着合理、谨慎、有效的原则，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公司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后情况如下：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前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使用

额（万元）

已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1
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及技术

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4,594.28 4,594.28 0.00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后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使用

额（万元）

已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1
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优

化升级项目
1,000.00 605.20 -

2 智能制造中心项目 45,000.00 4,000.00 -

合计 46,000.00 4,605.20 -

注：“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优化升级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包含截至 2023年

11月 30日募集资金孽息。

上述变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金额与拟使用募集资金之间的差额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补足。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要求开立募

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

定人员全权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

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

本次调整及变更募投项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及技术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咸亨国际，该

项目的建设内容为通过租赁场地，招聘工作人员，在北京、成都、济南、西安、

广州、沈阳、南宁等 7地建设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并构建技术服务维修网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项目原定投入募集资金 4,594.28万元，实际投

入 0.00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4,605.20万元（含孳息）。

截至 2023年 12月 12日，公司已将该专户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

4,600.00万元全部归还，现该募集资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4,605.20万元（含孳息）。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募集资金部分变更至“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优化升级项目”的具体原

因

咸亨国际的赛孚城应急体验馆（Safe city）是一个通过宣、教、体、培、练、

展、储等形式，以应急文化传播推广、安全技能实训、装备展示体验、市场推广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公司首个赛孚城项目-“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设立于 2014年 11月，位

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兴业街 27号，占地面积 1,500㎡，建筑面积 10,000㎡，

内设 14个应急安全体验模块，3,000㎡应急装备展示区，700㎡室外训练架和电

缆实训区。该馆同时还承担了公司赛孚城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应急产业技术和装



备孵化、应急资源交流与共享、社交媒介的宣传推广、课程体系的设计实施、运

营方案的升级制定等重要任务。该项目对于公司在应急领域业务推进，展示公司

整体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后根据业务需要，公司分别于 2018年、2019年

和 2020年，在南京、武汉和长沙三地也成立了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公司在 2020

年初立项“赛孚城应急体验馆及技术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拟在北京、成都、济

南、西安、广州、沈阳、南宁等 7个城市选择合适的具体地址继续进行建设，并

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4,594.28万元进行投资建设。

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2020-2022年，南京、武汉和长沙三家赛孚城应急体

验馆的来访人流量低于预期，为谨慎决策，公司 2023年度每季度持续跟踪了来

访流量数据，但直到 2023年三季度末，相关数据也未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因此，公司本着稳健经营，合理、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决定当前首先做好

现有赛孚城应急体验馆的优化运营，暂时不再开设新的场馆。

公司目前现有的赛孚城场馆，特别是当中的旗舰馆-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

设立时间已近十年，其对公司在应急领域业务推进以及展示整体形象方面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作用，对公司主营业务也发挥了良好的协同作用，公司在该领域也积

累了一定的人员、资产等方面投入，故公司本次拟将变更投向后的募集资金

605.20万元（含孳息）投入到该馆的优化升级当中，拟通过少量的资金投入，对

其进行必要的优化、升级和改造，更好地发挥其作为赛孚城应急体验馆之旗舰馆

的作用。

2、募集资金部分变更至“智能制造中心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是MRO集约化供应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通过对终端市场应用场景

的深度理解，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生产和制造能够

精准解决客户痛点的非标准化产品，是公司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价值，也

是公司增加客户粘性，加大服务深度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提升公司自主产

品的规模是公司重要战略方向。

公司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海宁生产基地是公司实现提升自主产品规模这一

战略目标的重要载体，但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自主产业的整体规模预计会

相应得到提升、产品结构需要不断优化，产品将不断向智能化、数字化方面升级。



海宁生产基地已不能满足公司对智能化产品生产的需求，同时嘉兴海宁市较公司

总部所处的杭州市而言，不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因此，公司拟在杭州进行

新的产业基地布局，未来将形成杭州和海宁两大产业基地，各有侧重，这更符合

公司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

根据未来客户对相关产品的需求情况，结合公司本身的实际，公司制定企业

新阶段发展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以提升产业创新为目标，发挥核心技术和持续

创新能力，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与小巨人企业，拟规划打造“智能制造中心”，主

要聚焦电缆智能检测等核心技术，故公司拟将本次变更投向后的募集资金 4,000

万元投入到“智能制造中心项目”。

“智能制造中心项目”为产业化、效益型项目，预计未来具有较好的市场前

景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新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优化升级项目”的具体内容

1. 项目名称：“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优化升级项目”

2. 实施主体：咸亨国际（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3. 实施地点：杭州市拱墅区兴业街 27号

4. 项目内容：本项目主要是对“杭州赛孚城应急体验馆”进行改造升级和

日常运营投入，包括：（1）场地租赁费用；（2）场馆改造、装修费用；（3）

场馆内展示设备相关费用；（4）日常运行维护费用等。

该馆目前占地面积 1,500㎡，建筑面积 10,000㎡，内设 14个应急安全体验

模块，3,000 ㎡应急装备展示区，700㎡室外训练架和电缆实训区。该馆的房屋

建筑通过租赁取得，原租赁期将于 2024年 4月到期，公司拟进行续租并持续运

营。

5. 项目投资概算：总投资 1,000万元，其中 605.20 万元（含孽息）拟使用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解决。

6. 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设期 18个月，预计 2024 年 1月开始实施，预计

2025年 6月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7. 项目收益情况：

该项目服务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但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公司主营业务有

良好的协同作用，存在间接的经济效益。

8. 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该项目为原有赛孚城应急体验馆的升级改造项目，公司在赛孚城应急体验馆

的运营管理方面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有力支撑项目的实施，项目的实施

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智能制造中心项目”的具体内容

1. 项目名称：“智能制造中心项目”

2. 实施主体：杭州咸亨国际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负

责该项目的前期土地竞拍、土建、安装等工作）

3. 实施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4. 项目主要内容：通过建设智能制造产业中心，从事高端液压装备、红外、

声纹检测设备、电缆智能检测设备、不停电作业设备上下游产品开发及相关产业

平台整合，促进公司创新制造产业制造智能化、产品品牌化、管理信息化。

5. 项目投资概算：本项目总投资预算为 45,000 万元，其中土地购置费用、

建设投资 25,700 万元、设备投资 10,000 万元、预备费 1,300 万元，铺底流动资

金 8,000 万元，本项目拟以变更后的募集资金 4,000 万元投入到土地购置以及建

设投资当中，募集资金投入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者自筹资金解决。

6. 建设周期：项目建设期为 3 年，预计 2024 年 1 月开始建设，预计 2026

年 12 月末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7. 项目收益情况：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 58,960.00 万元，年利润

总额 9,949.02 万元，净利润 7,461.76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为 24.57%。

8. 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1）政策可行性



在国家及项目当地政策的倾斜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科技、资本、人才等资

源将得到进一步整合，从而为该项目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先进智能制造也属

于国家鼓励支持发展方向，本项目符合国家大力发展产业链的战略部署，项目建

设具备政策可行性。

（2）市场可行性

本项目完成后，将提高公司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创造出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伴随着政策、技术和渠道逐步成熟，电气、电力等设备产业将进入一个

全新的发展高峰时期，因而看好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该项目发展具备市场可行

性。

（3）技术可行性

公司是全国性MRO集约化供应商，为大型集团化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全方位、

一体化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主要聚焦能源、交通、应急领域，目前的客户

主要为国网等大型央企。

公司作为工器具、仪器仪表等类产品的 MRO 集约化供应商，从事上述产品的

研究、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公司通过集约化外购（经销）以及自产的方

式为下游客户集约化提供 12大类、67万种 SKU的工器具和仪器仪表类MRO 产品；

公司还为客户提供电气设备信息采集及健康状态评价、产品维修保养等专业化技

术服务；公司还提供电缆仿真及实训方案、数字化一站式仓储方案等综合解决方

案。

目前，项目公司已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同时拥有国内一流的技术队伍，

资金实力及人才优势较强。项目公司将根据项目发展需要，整合国内优势资源和

研究力量，建设相关产品的国内先进智能化生产线，将本项目打造成相关产品的

国内领先制造中心。本次项目建成后将紧跟国内国际先进技术发展脚步，不断缩

短技术更新周期，对生产各环节进行全程质量控制，确保本项目技术水平的先进

地位。

本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将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升生产能力，并依托研发提

升产品性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扩大公司自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

方面将优化公司生产布局，提升公司自动化水平和精密加工水平，提升产品品质，



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综合竞争能力。因此，本项目与公司目前主营业务紧密

相关，从产能、产品品质、生产效率、生产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竞争能

力，促进公司成长。

五、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已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对必要性、可行性、

市场前景等进行了研究，同时结合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和内外部环境等因素综

合考虑。虽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也围绕

公司主营业务开展，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受到各种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

导致项目出现延期、实施情况不及预期、终止、变更等情况。就上述情况，公司

已经向投资者做出了必要的风险提示。

六、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根据宏观环

境、项目进展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变更后的项目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畴，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本次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因此，

监事会同意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作出的变更，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事项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做出的安排，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情况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四、新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
	五、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六、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七、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意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